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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和民主的神學性再思
唐崇怀
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，自由和民主不但是社會和政治理論的主要論題理念，也是民族國運運動的魂魄和動力。從哲學和宗教的觀點來看，很明顯的，二者有形無形的存在著不可也不能解的締結。對一般人來說，民主就是自由，自由也就是民主，而實際上自由是一種本體理念，而民主是這本體理念在社會和政治境域裡的必有表現，二者雖有不解之緣，但仍有本末之分，本文乃由哲學和神學的觀點和藉著歷史性的追溯，對這兩個現代人的切身理念作一些神學和歷史性的再思。

一、哲學性的歷史追溯

當代的自由和民主觀念乃源溯於三種哲學回想，也因此沿革著這些觀念，經過三度的應用得詳述於次﹕

1.
基本人權理念思想模式（Human as right bearer model）：
在中世紀的西方思想發展過程中，因歷史演變的衝擊，由人性和思想的奴役和困圄現狀中覺悟，而肯定了人性的基本權利質素﹕自由是為人的基要質素之一。這種人論確定了人之為人，乃在於某些天賦的基本權利，是無需爭論，是與生俱來的。人的存在目的就是這些權利的肯定、實施、應用和護衛。政權（五權）也因應這些權利的需求而得著肯定。在這種觀念下，自由的定義雖然不清，但乃無可置疑，只是民主的實在意義仍未有定案，而認為只要自由的權利得著肯定，民主也自然得著肯定！在這種的框架下，君主、民主，只要不侵犯人權都可說是自由的肯定，非常單純簡潔。

2.
原子哲理理念（Atomic Democratic Liberty Model ）﹕

西洋思想從文藝復興、啟蒙時期後，常以原子哲理（Atomic Philosophical New）為定向。在這種的人類觀點下，人是為著追求個別的幸福、理想和利益而存在。本乎這種基本架構，社會公約也就以不同的形態出現。總括來說，其目的無非是要肯定人在法律的保障下如何追求共同利益，以確保個人的權利和安全，並在相互的平等條款下享受最高的自由權利。這麼一來，民主的理念雖是自由理念的表彰，但卻在無形中間，越過自由的本體性，也因此出現了廢？君的共和制和民主制政體理念。群眾是個人所組成，也為肯定個人的利益而存在。大我的形成是為小我，而小我的放棄乃是為藉著成全大我而成全小我。有形無形中，民主就取代了自由；更是無形中，誤解和誤用了自由，這就是法國革命期間無政府狀態的起因，也是近代一般第三世界革命運動混亂現象的緣由。民主不再是自由的肯定，而是多數代表少數，甚至多數就是全數，更是多數管制少數的政體。在這種政體下，民主已不再是民主，乃是群體的個人主義（Collective Individualism）；民聲（Popular Voice）代表了全民意念（General Will），代表多數人的少數人，雖然是極小數目越過少數，仍是全數的代表，而在當權之後，自認是“無數”而獨攬政權，成了寡頭主義的極權政府，但仍號稱民主共國政體。這是政治哲學中的一個敗筆，在歷史演變和浪漸的衝擊過程中，常終極成了敗家；誠然是廿世紀好些政體興衰的寫真。

3.
人文民主理念模式（Civil Humanism Model ）

在這種的理念架構中，人是共和國家的好公民，在共同協商肯定的法律下給 人人有自我的識辨（identify）。其實這種理念源溯於古希臘人的哲學先賢，以公民為自由人的本質尊榮（inherent dignity），人若不能盡公民之職，則未成人，亦未有真自由。在這種制度下，人的需要乃求諸於個人意見的發表，肯定誠實的投票過程並苛求公務人員的責任和交代，藉著對各種權柄的制衡以求公義和公平的實施。自由的理念在民主的確定和運作中得著保障，也得著制約，這是近代政治體制對古希臘政治哲學表現和發展的極峰，為人類不甚理想政治組織中最理想和得體的表現。

在以上的哲學和歷史性的追溯和分析中，我們看到在人類政治思想的發展過程中，三種基本理念都經過了不同時期的應用和改良。社會處境和文化進展背景常有形無形的肯定了某種基本理念因素，而削弱其他而種基本因素，但無論如何，真理的存在絕對不在乎人類的處境。因為實體（reality）會帶有自我肯定。人雖對自由民主和真理的正面定義不其清晰，但對自由、民主的真理的負面表現，竟然是非常敏感；也正為這個緣故，任何霸政極權都沒有好過的日子，更沒有常存或長存的可能。因為凡與真理抵觸的理念和體制都在其本質中，隱藏著腐朽的種子（Seed of Decay），在適宜的時刻中會造成該體制的自然腐朽和暴斃。

在此，我想當是由神學的觀點來追溯和探討自由和民主理念的時候了。

二、神學性的歷史追溯和探討

從神學方面來看，凡人和人的事務都起源於神的創造和啟示。誠如加爾文所述，一切的知識乃包括在對神的知識和對人的知識中；而對人的知識乃源本於對神的知識。正確的自由和民主觀念自然不能離開這個基本的神學性設定和信念。

聖經雖沒有對自由和民主的絕對性的定義，但對自由和民主都有絕對性的肯定，這正是聖經啟示的獨特優美之處，就是神學中所謂啟示的是夠明確性（precocity of Revocation）。耶穌的名言和呼召﹕你們必曉得真理，你們就真自由了（約八32,36）。將真理、自由和祂結連了起來。特別是當祂宣稱﹕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時，祂啟示了真理不是無形的抽象理念，而是一個有形的實體，在祂的生命、生活和教導中，讓人無可推諉的屈服。

從前段所述的三個哲學理念對自由和民主的闡解架構來看，聖經神學倒很清晰的評判，補足和成全了自由和民主的意義和目的。先知彌迦對人類的呼叫﹕「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們何為善，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上帝為同行！」（彌六8）很明顯的將民主和自由肯定在神創造時所賦於人權柄（利）和制約在人對神的享受和神旨意的識定和實施中。人的自由，不論在本體中或在表現上，若能在這種的境域和文脈中來理解就不會走差了。下面三點神學對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理解原則﹕


1.
基本人權的正解 

基本人權不但是與生俱來，乃是與生俱來，聖經以榮耀尊貴的冠冕和派定，遍滿全地管理看守來確定（詩八5-8；創一26-28，二15）。這種人權不是個別性，也不是群體性，乃是人類性的。是人性在神的啟示的自覺和享受，是人對真理的臣服和遵行。為此，在神學談論中，自由不是以權「利」的應用為基礎，而是「權柄」的肯定為出發點（約一12）。沒有神，否定神，不信神，就沒有人權而言。因為沒有真理就沒有自由，相對的自由成了絕對多人利益追求的目標。自由是為爭取利益而存在，無須成了有價無值了！民主也自然成為一種句號，只是政客道具而已。


2.
神學對個人主義的否定

個人主義是基於哲學性的原子宇宙觀，視萬物為機械性無意識的組合。雖然在某種形態下，有時它採取了有機性體系的運作，但基本上乃以個體為實在，為運作的中心和目的。這麼一來，自由是以個人利益的肯定理論為基礎，民主也只是這種肯定的一個過渡的必須程序，有其利用價值的框架和工具。難怪當某種個人群體，一旦登了台就會剷除肅清異己，唯我獨尊專權霸道，更以維護民主和自由為口碑肯定自我。

從聖經的啟示來看，神並非創造一個人，乃是創造人，是照祂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也不呼召拯救一個人，乃是呼召拯救一個族類，神的福音和福份是關乎萬民；是要使民得福（參創一27，十二1-3；徒十七26,31；彼前二9-10；路二10）所以從神學的觀點來看，個人的肯定是本乎自由的肯定，而自由的肯定是本乎真理和救恩的肯定。在這種連鎖的肯定過程中，民主才會得著堅主；相對的，在這種肯定的同時，就否定了個人主義；這麼一來，民主的政體就能真正得著正面的闡解。這就自然引我們進入共和體制和人文主義的神學性評判論題中。


3.
人文主義的評判共和體制


一般來說，人們都認為共和是一政治體制的最完美表現。它代表了人的文明；也代表了文化的完美發展。人與人的社會、政治、經濟和文化關係，都可在這個體制下得著最好的保障和發展空間，但從本體的分析來看，多少時候我們竟然發現人文主義的哲學基礎乃是人本主義，也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基本結構（Humanism and Anthropocentricism），從基督教神學的觀點來看，這正是一切罪根的起源（the root of all evil）。

惡雖非本意之一，但竟源於罪，罪卻根於己。當人以受造者的地位質疑創造者的絕對主權和智慧時，自由成了自決，而淪為自棄。離開創造者，人無法自我規範，更不能自治，如Carl Henry恆利葛爾所說﹕若無神存在，那麼任何事都可作了（when there is no God, every thins is permissible）。對絕對的否定和挑戰的肯定相對的絕對，這不但是一種謊誕，更是一種無謂的荒唐。

聖經雖然否定人本主義，卻肯定了人文的高尚理念﹕神要人作人，守住人的本位；盡人的本份，更賦於人夠用的恩典去做人。要人思念凡是真實的、可敬的、公義的、清潔的、可愛的、有美名的、有德行的，有可稱讚的（腓四8）；在基督的救恩更肯定了真理的仁義和聖潔（弗四24）。

其實細心分析近代政治哲學史時，我們不難發現近代的人文民主政治理念，深受基督教改革神學理念的影響。善良民主的基礎乃是設定於人的性善，雖然基督教常被誤解為性惡母題思維，但在歸正體系的神學原則中，人的犯罪和墮落並不讓人丟失神的形象而成為獸；墮落，只是叫人成了帶有神形象的罪人，等待基督的救贖和更新。何況在歸正神學的普通啟示和一般恩典教義下，人文真理的肯定仍是無可厚非的。

此外，聖經對人類政治行為和政體的教義明顯指出一切權柄源出於神，由神降賦和肯定，也得向神交代和負責。神的普通啟示更闡明了一切權柄的範略和界說﹕新約中教會體制的實施和運作，不但肯定共和民主的正意，亦給了共和民主體制的運作當有的制衡規範。在這種的認定中，人的自由不再是個人的自由，乃是個人在人性自由中得著的著肯定。所以在共和民主體制中，人民代表和民意代表未必就得代表人民，隨和民意，而是代表天意，順從真理。共和民主制裡的領袖，雖應聆聽民聲，細察民情，體切民苦，更應經常自我反省、慎思、明辨，耕耘良知，察驗真理、公義和慈愛，尊神為聖，替天行道。

三、結論 

近日亞洲、南美洲及非洲一般新興國家，民怨群起，並在發現人民權力（people power）的過程中，毫無保留地應用人民力量揭起改革旗幟；或抗議，或反對，或彈劾逼官，或推翻政權，或革命或稱霸，都無不以自由民主為口號。深層分析之下，有動機純潔者，有混水摸魚利用人者，有昏庸被人利用者，應有盡有，總歸來說，受苦的還是人民。以菲律賓、印尼為例，民運得逞之後，還不是照樣腐朽貧污敗壞，真是對民主理想之大嘲諷。人民權力向來只是馬戲團中馴駛的猛獸，共人玩娛。除非人類能回歸真理的亮光下，政治的曙光只是曇花一現，隨時可以緘默，叫人更加失望，更成日後民主之隱憂。此時，耳目應聽聞十架恩主微聲細語說 ﹕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著生命的光。」（約八12）。其實，民主和自由只有在基督裡得著肯定，更得著神的認可和保障，因為離神有多遠，就是離真自由和真民主有多遠！
 


